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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一般民政】 
 

《政治學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這題是基本題型，主要是測驗同學對國家元首與行政首長的區分，以及在內閣制與總統制國家中所具

備的功能與職權，同學可參考講義第六章「政府體制」。 

第二題：本題可說是時事結合觀念的題型，分立政府與一致政府的定義主要取決於行政部門與立法部門的結構

型態，亦即行政部門與國會多數所屬的政黨是否一致，同學要會去區分內閣制國家與總統制的運作。

至於對台灣政治發展的啟示，由於台灣目前的政治僵局，可以說是呈現分立政府，關鍵在於憲政體制

與政治現實運作，同學可能必須以當前憲政制度與運作來解題。 

 

甲、申論題部分 

一、試述行政首長的主要功能。（25分） 
答： 

根據美國政治學者蘭尼（Austin. Ranny）認為，行政部門是政府組成的核心。而行政部門的領導者又可以

分為國家元首以及行政首長兩類，主要取決於政治制度與政府類型的不同。 

根據台大任德厚老師的解釋，現代國家的發展，從傳統絕對王權到君主立憲制度的轉變，包含了國家元首

（Head of State）與政府首長（Head of Government）的特殊化發展。換言之，傳統君王逐漸成為國家的象徵，而

行使統治權的角色，也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漸漸與代表國家象徵的職位有所區別。例如英國受到光榮革命的

影響，國王的地位逐漸趨於超然的地位，不再介入政務，轉變由議會內閣制產生的首相，擔任實際的行政首

長。 

因此，現代國家的發展，大部分由國家元首代表國家主權象徵的符號，而實際的政務則由行政首長負責，

而行政首長的職務功能，取決於該國所實施的政治制度，也會因政治制度的轉變而有所不同。例如，內閣制國

家，大都是虛位元首，由內閣總理負責政務；採用美式總統制國家，大都由總統肩負國家元首與行政元首之功

能；而雙首長制則是總統與總理分享行政權力。 

因此，國家元首的主要功能，在於享有象徵性與儀式性的職權。包括對外代表國家，享有外交禮遇，對內

則享有主持國家儀式、頒佈榮典的職權。而行政首長則主要享有統治的權力，其主要功能，分別簡述如下 

(一)儀式與象徵性功能 

當行政首長身兼國家元首時，必須代表全國人民主持慶典儀式、接待國家貴賓以及授與榮典。再者由於法

定與政治傳統所賦予的權力與功能，行政首長可能還必須擔任國家象徵性的領導者，例如美國總統。 

(二)具有外交決策功能 

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行主要由行政首長掌握，其外交政策必須受到國會與輿論的監督。 

(三)指揮軍隊的三軍統帥權 

許多國家憲法均規定，行政首長負責指揮全國陸海空軍。即使在內閣制國家，指揮部隊進行軍事演習、對

外宣戰的名義由虛位元首為之，但實際的決定權在總理及其內閣成員手中。 

(四)緊急時期的緊急命令功能 

當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疾病或者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為了避免民眾遭遇緊急危難，需為急速處分

時，必須由行政部門迅速處理，以應付突來的重大危機。 

(五)政府預算的規劃功能 

政府預算是行政首長、官僚人員、民意代表以及利益團體反覆協商的過程。在預算過程中，政治行為者的

考量，如黨派因素、選區利益與利益團體的壓力，都是影響預算增減的因素，簡言之，預算是政府在價值

分配最具權威性的表現。 

(六)行政體系的領導功能 

行政首長掌握實際權力，領導行政體系，負責政策的制定與監督政策的執行，並掌握人事的權力。任何政

策成敗需由首長承擔政治責任，倘若官僚體系執行政策時，有違法失職之事，首長及所屬的政務官，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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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糾正，並在必要時懲處違法失職人員。 

 

二、何謂「分立政府」(divided government)與「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其對於台灣

地區政治發展有何啟示？（25分） 
答： 

一、現代國家的政府部門，廣義來說，可區分為行政、立法與司法三部門，但基於司法獨立，因此在探討政府

體制，主要在著眼於行政與立法部門之間的關係。而以行政首長與立法部門多數席次所屬之政黨，觀察政

府與國會的結構型態，可區分為「分立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與「一致政府」 (unified 
government)。 
所謂分立政府，是指在政府體制中，行政與立法部門分屬不同政黨控制。倘若國會是採用一院制

(unicameralism)，則分立政府是指國會多數與行政部門為不同政黨所控制。若是在兩院制(bicameralism)，
則指兩個民選議會均擁有實質的立法權，只要有其中的一院多數議席由不同於行政部門所屬的政黨掌控，

即可稱為分立政府。簡單來說，分立政府乃是行政首長無法同時擁有立法部門的多數議席。而所謂一致政

府則指在政府體制中，行政與立法部門皆由同一政黨所控制。 
分立政府與一致性政府的結構型態，通常可由內閣制與總統制來觀察。分立政府只有可能發生在諸如美國

之類的總統制或法國雙首長制（two-headed executive）的國家，而不會在採行內閣制的國家中出現。因為

在內閣制，其主要精神在於行政權與立法權的權力融合，國會議員經由人民普選產生，贏得過半數議席的

政黨來組成政府，行政首長（內閣總理）即為國會多數黨的領袖。即便沒有任何政黨囊括多數國會席次，

但是由各政黨折衝妥協推舉閣揆，籌組聯合內閣，這一情形還是屬於一致政府。 
而採用總統制的國家，之所以會產生分立政府，主要關鍵點在於行政權與立法權是分立且相互制衡。總統

身兼國家元首與最高行政首長，由人民選出，對人民負責，且任期固定，國會無權要求其提前去職。而國

會也是經由人民選出，代表人民監督制衡總統，任期固定，總統無權解散國會。在美國，即便白宮與國會

分由兩黨控制，依據憲法總統仍是最高行政首長，並可透過否決權對抗國會，除非國會多數黨能在參眾兩

院同時掌握三分之二多數，否則無法牽制總統。所以，就算總統所屬政黨不是國會多數黨，政府也不會完

全受制於國會。因此，在總統制國家，當國會多數與行政部門所屬的政黨一致時，政府的一致性較強，但

如果所屬政黨不一致，就會出現分立政府的型態。 
二、台灣的政治發展，原本是「一致政府」的型態，但在政黨輪替後，逐漸成為「分立政府」，造成政治僵

局，行政效率受到影響，這可從三層面來看： 
(一)就憲政發展的角度而言，我國憲法本來就是偏向內閣制的設計，但過去數十年，因實施動員戡亂時期

臨時條款，加上國民黨一直同時掌握總統府與立法院，致使政府體制偏向總統制，行政與立法的結構

型態屬於一致政府。1990年後的歷次修憲，主要還是強化一黨同時掌握總統府與立法院所呈現的總統

制特徵，比如總統改為全民直選。1997年修憲，引進法國雙首長制的相關精神，賦予了總統任命行政

院長不需經立法院同意的權力外，也賦予立法院具有倒閣權來制衡總統，但此時國民黨仍掌握行政部

門與國會多數，還屬於「一致政府」。直到2000年政黨輪替後，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但由於其在國

會未取得過半數席次，總統又缺乏法國雙首長制的設計－總統得主持部長會議。而對行政與立法的僵

局，總統也缺乏主動解散國會的權力，導致國會與行政部門呈現分立政府的狀態。 
(二)就權力分立的角度來看，本來憲法規定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而立法院是國家最高民意機關，

由民選產生。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所有行政院預算、法案與重大政策，都須立法院同意。如行政院

認為立法院相關決議窒礙難行，雖可經總統同意後請立院覆議，但必須全體立委二分之一以上支持，

方能推翻立法院原決議。換言之，當行政院無法掌握立法院過半席次時，可能不是受到立法院杯葛，

就是被倒閣；甚至會因立法院多數黨強力主導政策，淪為立法院行政局，缺乏運作條件。即便總統掌

握行政院人事權，政策決定權還是掌握在立院多數黨手上，則分立政府就會產生。 
(三)就政治實際運作層 

2000年政黨輪替後，贏得總統大選的執政黨在立法院席次未過半數，而在立法院席次過半數的在野黨

卻無法組成政府。造成執政黨所任命的行政院長未經立法院同意，政府的政策及法案在立法院難以獲

得支持，而在野黨卻試圖在立法院主導政策與法案。因此，政黨間的衝突演變成為行政權與立法權的

僵局，進而造成分立政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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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詳解】 
4. B 按照血統原則，即屬人主義 
7. B 極權國家按照根據費德瑞克（C.J.Friedrick）與布里辛斯基（Z.Brzezinski）在「極權獨裁與專制」一書

中。有下列特徵：1.官定的意識型態，要求全民發自內心一致性的遵守。2.一人或少數人領導的政黨或為

唯一合法的單一政黨，且是群眾政黨。3.秘密警察的全面控制。4.官方壟斷大眾傳播媒體及文化活動，進

行治思想與政治溝通的控制。5.國家壟斷軍隊與武器。6.透過以黨領政，由國家來計畫指導經濟。 
9. A 日本是內閣制國家，其最高行政首長為首相，其餘三國皆為總統制國家。 
10.D 瑞士是全世界唯一採用委員制國家 
12.B 又稱內造政黨 
13.A 分配政策著重於滿足各方面需求，均公平受益，為非零合賽局（non-zero sum game）的政策 
20.C 憲法增修條文第第三條：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行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行政院院

長前，由行政院副院長暫行代理。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22.C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六項 
23.A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 
25.C 接受國民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權，也是人民應盡義務之一 


